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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项目概况

建设项目名称 广东省人民医院使用Ⅱ、Ⅲ类射线装置

项目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 106号
建设单位 广东省人民医院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扩建 技改

环评时间 2017.7.10 开工时间 2017.7.15
投入

试生产时间
/

现场监测

时间

2018年 7月 27日、

2018年 8月 21日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及文号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广东省人民医院

项目基本情况：

广东省人民医院创建于 1946年，是广东省最大的综合性医院，是国内规模

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医院之一。医院建筑面积近 23 万平方米，在职职工 5226

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 3926人，高级职称人员 685 人。现有住院床位数 2729

张，年出院病人 10.11万人次，年手术量达到 10.5 万台。医院有六个门诊部，2013

年门诊量约 439万人次。医院一直遵循“大医厚德、精博至善”之院训，禀承“团

结、严谨、进取、奉献”之风，坚持“病人的生命、健康、安全高于一切”之服

务理念，悬壶济世，治病救人，以“艺精德高”而蜚声杏林、驰誉全国以及海外。

医院共有 79个专业/专科，不少专科都很有特色。心血管内科、胸外科、心脏大

血管外科、临床护理专业、中医（老年医学）、肾病科、急诊医学科、重症医学

科、肿瘤科、老年病科、病理科、神经内科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中医科（老年

病科）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重点专科，血液内科、骨科、神经外科、新生儿科、

重症医学科、心内科、心外科、肺部肿瘤专科、消化内科、精神科、心血管儿科、

呼吸内科、内分泌科、普通外科、泌尿外科、康复科、妇科、儿科、口腔科、烧

伤科、皮肤科、医学影像科、感染科、眼科、耳鼻喉科、麻醉科是广东省临床医

学重点专科/学科。该院已取的广东省环境保护厅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

项目回顾：

广东省人民医院现已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许可的种类和范围为使用Ⅴ类放

射源/Ⅱ类、Ⅲ类射线装置/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原有核技术应用项

目：核医学科（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16台Ⅱ类射线装置（2台医

用电子直线加速器、12台 DSA机、1台术中放疗系统、1台回旋加速器）和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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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Ⅲ类射线装置。

2017年 7月 10日医院向广东省环境保护厅提交《辐射安全分析报告》申请，

2017年 7月 14日完成《辐射安全分析报告》备案的函，报告中包含 1台 DSA。

2018年 7月 4日，完成 8台Ⅲ类射线装置的备案。

本次验收情况：

本次验收中 DSA 安装在英东楼首层心导管室 3 号机房，该机房原装有

（Allura9）IntegrisAllura Biplane 9型 DSA，现已转赠西藏林芝人民医院。牙科

X射线诊断机安装在门诊口腔科牙片机房。DR安装在伟伦楼 3楼放射科 5号机

房。其余 6台射线装置为移动式，无固定使用位置。

2018年 8月广东省人民医院委托广州达盛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本项目进

行验收检测。

表 1-1 本项目 X射线装置一览表

名称 厂家 型号 类别 主要参数 使用位置

DSA 飞利浦
UNIQ

FD10/10
Ⅱ

125kV、

1250mA

英东楼首层心导

管室 3号机房

牙科 X射线诊断机 GENDEX expert DC Ⅲ
65kV、

7mA

门诊口腔科牙片

机房

DR 飞利浦
DIGITAL

DIAGNOST
Ⅲ

150kV、

900mA

伟伦楼 3楼放射

科 5号机房

移动式 X光样本拍

片机
Faxitron BioVision Ⅲ

40kV、

1.5mA
伟伦楼 908室

移动式 X射线机 岛津 MUX-200D Ⅲ
133kV、

400mA
无固定使用位置

移动式 X射线机 岛津 MUX-200D Ⅲ
133kV、

400mA
无固定使用位置

移动式 X射线机 岛津 MUX-200D Ⅲ
133kV、

400mA
无固定使用位置

移动 DR

宁波一网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Mars Ⅲ
150kV、

500mA
无固定使用位置

移动 DR

宁波一网信

息技术有限

公司

Mars Ⅲ
150kV、

500mA
无固定使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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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关于发布射线装置分类办法的公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 2006

年第 26号），以上射线装置 DSA属于Ⅱ类射线装置，其余 8台射线装置属于Ⅲ

类射线装置。

本次验收射线装置的建设地点与环评报告及备案地点一致。

本次验收包括：1台Ⅱ类射线装置（1台 DSA机）和 8台Ⅲ类射线装置，2018

年 7月 20日获得广东省环境保护厅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证书编号：粤环辐

证[0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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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验收依据

法规文件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年 11月 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

院令第 253号发布，根据 2017年 7月 1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2.《关于发布射线装置分类办法的公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 2006年第

26号）；

3.《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

5. 备案表

验收监测标准

1.《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标准》（GB18871-2002）

应对任何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水平进行控制，使之不超过下述限值：

由审管部门决定的连续 5年的年平均有效剂量（但不可做任何追溯性平均），

20mSv；

实践使公众中有关关键人群组的成员所受到的平均剂量估计值不应超过下

述限值：年有效剂量，1mSv。

2.《医用 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

5 X射线设备机房防护设施的技术要求

5.1 X射线设备机房（照射室）应充分考虑邻室（含楼上和楼下）及周围场

所的人员防护与安全。

5.2 每台 X射线机（不含移动式和携带式床旁摄影机与车载 X射线机）应

设有单独的机房，机房应满足使用设备的空间要求。对新建、改建和扩建的 X

射线机房，其最小有效使用面积、最小单边长度应不小于下表要求。

设备类型
机房内最小有效使用

面积/m2

机房内最小单边

长度/m

CT机 30 4.5

双管头或多管头 X射线机 a 3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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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管头 X射线机 b 20 3.5

透视专用机 c、碎石定位机、

口腔 CT卧位扫描
15 3

乳腺机、全身骨密度仪 10 2.5

牙科全景机、局部骨密度仪、

口腔 CT坐位扫描/站位扫描
5 2

口内牙片机 3 1.5

a 双管头或多管头 X射线机的所有管球安装在同一机房内。

b 单管头、双管头或多管头 X射线机的每个管球各安装在 1个房间内。

c 透视专用机指无诊断床、标称管电流小于 5mA的 X射线机。

5.3 X射线设备机房屏蔽的防护应满足如下要求：

a）不同类型 X射线设备机房的屏蔽防护应不小于下表要求。

机房类型
有用线束方向

铅当量 mm

非有用线束方向

铅当量 mm

标称 125kV以上的摄影机房 3 2

标称 125kV及以下的摄影机房、口腔

CT、牙科全景机房（有头颅摄影）
2 1

透视机房、全身骨密度仪机房、口内

牙片机房、牙科全景机房（无头颅摄

影）、乳腺机房

1 1

介入 X射线设备机房 2 2

CT机房
2（一般工作量）a

2.5（较大工作量）a

a按 GBZ-180的要求

b）应合理设置机房的门、窗和管线口位置，机房的门和窗应有其所在墙壁

相同的防护厚度。设于多层建筑中的机房（不含顶层）顶棚、地板（不含下方无

建筑物的）应满足相应照射方向的屏蔽厚度要求。

c）带有自屏蔽防护或距X射线设备表面1m处辐射剂量水平不大于2.5μGy/h

时。可不使用带有屏蔽防护的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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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在距机房屏蔽体外表面 0.3m处。机房的辐射屏蔽防护，应满足下列要求：

a）具有透视功能的 X射线机在透视条件下检测时，周围剂量当量率控制目

标值应不大于 2.5μGy/h；测量时，X射线机连续出束时间应大于仪器响应时间。

b）CT机房、乳腺摄影、口内牙片摄影、牙科全景摄影、牙科全景头颅摄影

和全是骨密度仪机房外的周围剂量当量率控制目标值应不大于 2.5μGy/h；其余

各种类型摄影机房外人员可能受到照射的年有效剂量约束值应不大于 0.25mSv；

测量时，测量仪器读出值应经仪器响应时间和剂量检定因子修正后得出实际剂量

率。

5.5 机房应设有观察窗或摄像监控装置，其设置的位置应便于观察到患者和

受检者状态。

5.6 机房内平面布局要合理，应避免有用线束直接照射门、窗和管线口位置；

不得堆放与设备诊断工作无关的杂物；机房应设置动力排风装置，并保持良好的

通风。

5.7 机房门外应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放射防护注意事项、醒目的工作状态

指示灯，灯箱处应设警示语句；机房门应有闭门装置，且工作状态指示灯和机房

想通的门能有效联动。

5.8 患者和受检者不应在机房内候诊；非特殊情况，检查过程中陪检者不应

滞留在机房内。

5.9 每台 X 射线设备根据工作内容，现场应配备不少于表 4 基本种类要求

的工作人员、患者和受检者防护用品与辅助设施，其数量应满足开展工作需要，

对陪检者应至少配备铅防护衣；防护用品和辅助设施的铅当量应不低 0.25mmPb；

应为不同年龄儿童的不同检查，配备有保护相应组织和器官的防护用品，防护用

品和辅助设施的铅当量应不低于 0.5mmPb。

放射检查类型

工作人员 患者和受检者

个人防护用品 辅助防护设施 个人防护用品 辅助防护设施

放射诊断学用

X 射线设备隔室透

视、摄影

—— ——

铅橡胶性腺防护围

裙（方形）或方巾、

铅橡胶颈套、铅橡

胶帽子

或可调节防护窗口

的立位防护屏；固

定特殊受检者体位

的各种设备

口内牙片摄影 —— —— 大领铅橡胶颈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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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科全景体层

摄影口腔 CT

—— ——

铅橡胶帽子、大领

铅橡胶颈套

——

放射诊断学用

Ｘ射线设备同

室透视、摄影

铅橡胶围裙选配：

铅橡胶帽子、铅橡

胶颈套、铅橡胶手

套、铅防护眼镜

或铅防护屏风

铅橡胶性腺防护围

裙（方形）或方巾、

铅橡胶颈套、铅橡

胶帽子

或可调节防护窗口

的立位防护屏；固

定特殊受检者体位

的各种设备

CT 体层扫描

（隔室）

—— ——

铅橡胶性腺防护围

裙（方形）或方巾、

铅橡胶颈套、铅橡

胶帽子

——

床旁摄影

铅橡胶围裙选配：

铅橡胶帽子、铅橡

胶颈套

或铅防护屏风

铅橡胶性腺防护围

裙（方形）或方巾、

铅橡胶颈套、铅橡

胶帽子

——

骨科复位等设

备旁操作

铅橡胶围裙选配：

铅橡胶帽子、铅橡

胶颈套、铅橡胶手

套

移动铅防护屏

风

铅橡胶性腺防护围

裙（方形）或方巾、

铅橡

胶颈套、铅橡胶帽

子

——

介入放射学操

作

铅橡胶围裙、铅橡

胶颈套、铅橡胶帽

子、铅防护眼镜选

配：铅橡胶手套

铅悬挂防护屏、铅

防护吊帘、床侧防

护帘、床侧防护屏

选配：移动铅防护

屏风

铅橡胶性腺防护围

裙（方形）或方巾、

铅橡胶颈套、铅橡

胶帽子、阴影屏蔽

器具

——

注：“——”表示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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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源及防护措施

主要污染源：

广东省人民医院本次验收的核技术应用项目为使用Ⅱ类射线装置 1台、Ⅲ类

射线装置 8台。

在正常工况下，主要的放射性污染有：

8台Ⅲ类射线装置：X射线装置在机房内使用，操作人员在机房外采取隔室

操作的方式。主要是放射影像透视、摄影中，来自设备产生 X射线的直射、散

射以及机房、房门、墙体与窗的泄漏辐射等，污染途径为外照射。

1台Ⅱ类射线装置（DSA）：主要来自 DSA产生 X射线的直射、散射及机

房、房门、墙体与窗窗的泄漏辐射等，污染途径为外照射，只要介入室的辐射防

护措施能满足标准要求，对介入室外的工作人员影响非常小，主要受影响的是介

入室内操作的工作人员，污染途径为外照射。

在事故工况下，主要的放射性污染有：

射线装置：

1） X射线使用中发生故障，使人员受到 X射线误照射及超剂量照射；

2） X射线机故障检修，未注意做好防护，造成误照射；

3）射线装置工作人员或病人家属在防护门关闭后尚未撤离机房，射线装置

运行可能产生误照射；

4）射线装置安全联锁发生故障，导致人员误入机房引起误照射；

5）进行介入手术的医生或护士未穿戴防护用具，而受到超剂量外照射。

辐射防护与污染物处理：

1）该院射线装置的辐射防护方面已做了以下防护措施：

该医院机房建设根据《医用 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进

行机房的辐射防护措施建设，具体情况如下：

机房

名称
项目 实际情况情况 标准要求

是否满

足要求

DSA
机房

机房位置
英东楼首层心导管室 3号

机房

X射线设备机房应充分考

虑邻室（含楼上和楼下）及

周围场所的人员防护与安

全

是

机房规格 6.26m×6m×3.4m
最小有效使用面积：30m2

最小单边长度：4.5m
是

四周墙体厚 24cm 实心砖+3mmpb防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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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护涂料（利旧）

不小于 2mmPb，机房的门

和窗应有其所在墙壁相同

的防护厚度

顶棚厚度
12cm 混凝土+3mmpb
防护涂料（利旧）

是

地板厚度

12cm 混凝土+4mmpb 防

护涂料（利旧）、2mm 铅

板（新增）

是

观察窗 4mmpb 铅玻璃（利旧） 是

防护门
不锈钢结构内嵌 4mm 铅

板（利旧）
是

牙科

机房

机房位置 门诊口腔科牙片机房

X射线设备机房应充分考

虑邻室（含楼上和楼下）及

周围场所的人员防护与安

全

是

机房规格 3.9m*1.8m
最小有效使用面积：3m2

最小单边长度：1.5m
是

四周墙体厚

度

24cm实心砖+1mmPb防护

涂料

有用线束方向铅当量≥

2mmPb，非有用线束方向铅

当量≥1mmPb，机房的门和

窗应达到其所在墙壁标准

要求的防护厚度

是

顶棚厚度
12cm 混凝土+1mmpb
防护涂料（利旧）

是

地板厚度
12cm 混凝土+1mmpb
防护涂料（利旧）

是

观察窗 3mmPb 铅玻璃（利旧） 是

防护门 3mmPb 铅板（利旧） 是

DR
机房

机房位置
伟伦楼 3楼放射科 5号机

房

X射线设备机房应充分考

虑邻室（含楼上和楼下）及

周围场所的人员防护与安

全

是

机房规格 5.8m*3.7m
最小有效使用面积：20m2

最小单边长度：3.5m
是

四周墙体厚

度

24cm实心砖+3mmPb防护

涂料

有用线束方向铅当量≥

3mmPb，非有用线束方向铅

当量≥2mmPb，机房的门和

窗应达到其所在墙壁标准

要求的防护厚度

是

顶棚厚度
12cm 混凝土+3mmpb
防护涂料（利旧）

是

地板厚度
12cm 混凝土+3mmpb
防护涂料（利旧）

是

观察窗 4mmPb 铅玻璃（利旧） 是

防护门 4mmPb 铅板（利旧） 是

注：本次验收项目中移动 DR、移动 X射线机，《医用 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

（GBZ130-2013）对机房规格、屏蔽厚度无要求。

2）辐射工作场所各机房门显眼位置设有电离辐射标志和工作警示灯，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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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与防护门能有效联动，关门时警示灯亮，开门时警示灯灭；

3）该院射线装置采用数字显像技术，不会产生显影水、定影水；

4）射线装置机房均安装有通风装置，能保证良好通风。

规章制度和人员管理：

1) 该院放射工作人员此前均接受过防护培训，考试合格持证上岗，并定期

参加复训，本次验收共涉及 16名辐射工作人员，均为医院相关科室原放射工作

人员，本项目涉及的所有人员均参加了广东省环保厅认可的广东省辐射防护协会

组织的辐射安全培训，且在有效期内（见下表）；
姓名 培训单位 时间

谢年谨

广东省辐射防护协会
2015年 5月 15日至

2015年 5月 17日

薛玉梅

余丹青

于汇民

叶柳红

甘鹏

刘勇东

李晋

王绍荣

梁长虹

刘春玲

刘伟兰

刘再毅

罗维

马亦

谭绍恒

2）该院的辐射工作人员均佩戴个人剂量计上岗，个人剂量计每季度送检，

并建立各级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档案，并由专人负责，统一管理；

3）该院为工作人员和受检者配备了铅帽、铅围脖、铅防护服等防护用品；

4）该院制定了《辐射防护与安全保卫制度》、《个人剂量监测管理规定》、

《环境辐射监测方案》、《放疗科岗位职责》和《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等规章制

度。

通过以上措施，可以减少该项目运行时的辐射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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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环境监测

本次验收监测的监测防范、监测仪器、监测布点、监测时间、监测工况等详

见监测报告（见附件）。

质量保证

1 监测前制定监测方案，合理布设监测点位，选测监测点位时充分考虑使

监测结果具有代表性，以保证监测结果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2 监测所用一起经国家法定计量部门检定合格，每次测量前、后均检查仪

器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3 定期参加上级技术部门及相关单位组织的仪器比对；通过仪器的期间核

查或绘制质量控制图等质控手段保证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

4 监测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严格按照广东省环境辐射监测中心《质量

手册》和《程序文件》及仪器作业指导书的有关规定实行，监测人员经

考核合格并持有合格证书上岗；

5 验收报告严格按相关技术规范编制，数据处理及汇总经相关人员校核、

监测报告经质量负责人或授权签字人审核，最后由技术负责人或授权签

字人签发。

由检测报告（FS201800467）可知：

1.伟伦楼 3楼放射科 5号机房（使用飞利浦 DigitalDiagnost X射线摄影系统）

开机前后剂量率变化最大的点位于观察窗中间，开机前后剂量率分别为

0.15-0.16nGy/h、0.46-0.50nGy/h。

牙科 X 射线机（GENDEX expert DC）在门诊楼 5 楼口腔科牙片机房辐射剂量

率检测结果为：0.12-0.18μGy/h（环境背景水平）、0.12-0.16μGy/h（关机）、

0.12-0.20μGy/h（开机），开机前、后机房周围辐射剂量率为环境背景水平。

手术 X 射线标本成像系统（Faxitron BioVision）辐射剂量率检测结果：

0.12-0.18μGy/h（环境背景水平）、0.12-0.15μGy/h（关机）、0.12-0.18μGy/h

（开机），开机前、后机房周围辐射剂量率为环境背景水平。

移动式数字化医用 X 射线机（宁波一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Mars 18001）操

作位（3m 处）：0.12-0.18μGy/h（环境背景水平）、0.13-0.15μGy/h（关机）、

24.70-26.86μGy/h（开机）。

移动式数字化医用 X 射线机（宁波一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Mars 18002）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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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3m 处）辐射剂量率为：0.12-0.18μGy/h（环境背景水平）、0.14-0.15μGy/h

（关机）、22.40-24.50μGy/h（开机）。

移动式数字摄影 X 线系统（岛津 MUX-200D 62E103）操作位（3m 处）辐射

剂量率为：0.12-0.18μGy/h（环境背景水平）、0.13-0.15μGy/h（关机）、7.40-8.20

μGy/h（开机）。

移动式数字摄影 X 线系统（岛津 MUX-200D 62E104）操作位（3m 处）辐射

剂量率为：0.12-0.18μGy/h（环境背景水平）、0.14-0.16μGy/h（关机）、8.10-8.50

μGy/h（开机）。

移动式数字摄影 X 线系统（岛津 MUX-200D 62E03301）操作位（3m 处）开

机后辐射剂量率为：0.12-0.18μGy/h（环境背景水平）、0.12-0.15μGy/h（关机）、

7.80-8.40μGy/h（开机）。

由检测报告（FS201800468）可知，医用血管造影 X 射线系统（飞利浦 UNIQ

FD10/10）在英东楼 3 楼导管室 3辐射剂量率为：0.12-0.18μGy/h（环境背景水

平）、0.12-0.19μGy/h（关机）、0.16-0.29μGy/h（开机）。由上表可知，英东

楼 3 楼导管室 3 周围辐射剂量率开机前后均为本底水平。

本次验收的所有射线装置开机后剂量率最大为伟伦楼 3 楼放射科 5 号机房

观察窗中间，均满足标准 GBZ130-201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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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人员与职业人员年有效剂量估算

经查阅广东省人民医院提供的 2017年 4月到 2018年 3月的个人剂量检测报

告（监测单位：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 报告编号：FSGR1700767、FSGR1701059、

FSGR1800256、FSGR1800420）。本项目 16名放射工作人员均为医院原有放射

工作人员个人剂量见下表：

姓名 2017.4-6 2017.7-9 2017.10-12 2018.1-3 年剂量

心内科

谢年谨 0.03 0.03 0.03 0.03 0.12

谢年谨（外） 1.85 0.03 0.03 0.03 1.94

薛玉梅 0.03 0.03 0.03 0.03 0.12

薛玉梅（外） 0.09 0.03 0.03 0.03 0.18

余丹青 0.03 0.03 0.03 0.03 0.12

余丹青（外） 0.03 0.03 0.3 0.03 0.12

于汇民 0.03 0.03 0.03 0.03 0.12

于汇民（外） 0.03 0.03 0.03 0.03 0.12

导管室

叶柳红 0.03 0.03 0.03 0.03 0.12

甘鹏 0.09 0.03 0.03 0.03 0.18

刘勇东 0.09 0.03 0.03 0.09 0.24

李晋 0.03 0.03 0.03 0.03 0.12

放射科

王绍荣 0.17 0.03 0.03 0.13 0.36

梁长虹 0.03 0.03 0.03 0.11 0.20

刘春玲 0.03 0.03 0.03 0.07 0.16

刘伟兰 0.03 0.03 0.03 0.09 0.18

刘再毅 0.03 0.03 0.03 0.03 0.12

罗维 0.03 0.03 0.03 0.03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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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亦 0.03 0.03 0.10 0.21 0.37

谭绍恒 0.03 0.03 0.03 0.03 0.12

该项目辐射工作人员年受照剂量和公众估算年受照剂量监测结果满足《电离

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要求（工作人员年受照

剂量不超过 20mSv，公众年受照剂量不超过 1mSv），也满足核技术应用项目辐

射安全分析报告的要求（工作人员年受照剂量不超 5mSv/a，对于公众年受照剂

量不超过 0.25mS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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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环保要求及落实情况

安全分析报告污染防治措施 执行情况

1、进一步完善和落实辐射环境

安全管理制度。

已落实，医院已完善并落实辐

射环境安全管理制度。具体可见附

件 5。

2、医院辐射工作人员应加强个

人剂量监测意识，适当安排辐射工

作人员的工作负荷，对辐射工作人

员佩戴的剂量计分别检测和记录存

档，对介入手术室操作的医生，应

佩戴 2 个剂量计，发现监测结果

异常的应该立即核实和调查。并将

有关情况及时报告辐射安全许可证

发证机关。

已落实，医院已对辐射工作人

员佩戴的剂量计进行检测并记录存

档，介入手术室的医生佩戴了 2 个

人剂量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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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验收监测结论及要求

验收监测结论：

1. 验收内容

广东省人民医院本次验收的核技术应用项目为 1台Ⅱ类射线装置、8台Ⅲ类

射线装置。

2. 监测工况

广州达盛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分别于 2018年 7月 27日、2018

年 8月 14日对广东省人民医院核技术应用项目进行验收监测。现场监测时，该

医院射线装置正常运行。

3. 辐射环境监测结果

广东省人民医院射线装置机房周围辐射剂量当量率或年剂量监测结果满足

《医用 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的要求。

该院辐射工作人员的受照剂量和公众的年估算受照剂量监测结果满足《电离

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要求，也满足辐射分析

报告提出的目标管理值：工作人员年受照剂量不超过 5mSv/a，对于公众年受照

剂量不超过 0.25mSv/a。

4. 环境管理检查

广东省民医院基本上完成了核技术应用项目辐射分析报告专家审查意见，具

有相应的监测手段，完善了辐射防护安全管理制度，在防护和管理上执行了国家

的相关制度。

5. 要求

根据监测结果及现场检查情况，对该院提出以下要求：

建立辐射工作年度报告制度，编制辐射工作年度总结，并于 1月 31日前将

上一年度总结向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备案，并抄送广东省环境保护厅。

6. 结论

广东省人民医院核技术应用项目基本落实了工程设计、辐射安全分析报告对

项目的环境保护要求，该医院落实相关要求后通过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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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项 目 名 称 * 使用Ⅱ、Ⅲ类射线装置 建 设 地 点 *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二路 106 号

行 业 类 别 * 医疗机构 建 设 性 质 * □新建 √改扩建 □技术改造 □退役

建 设 计 生 产 能 力 Ⅱ类射线装置 1台、Ⅲ类射线装置 8 台 建设项目开工

日 期

实 际 生 成 能 力 Ⅱ类射线装置 1 台、Ⅲ类射线装置 8 台 投 入 试 运 行 日 期

投资总概算（万元）* 1000 环 保 投 资 总 概 算 （ 万 元 ） * 100 所 占 比 例 （ % ）

设 环 评 审 批 部 门 * 广东省环境保护厅 批 准 文 号 * / 批 准 时 间 * 2017.7.14

初步设计审批部门 批 准 文 号 批 准 时 间

项 环保验收审批部门 批 准 文 号 批 准 时 间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环 保 设 施 施 工 单 位 环 保 设 施 监 测 单 位

目 实际总投资（万元）* 1000 实 际 环 保 投 资 （ 万 元 ） * 100 所 占 比 例 （ % ）

废水治理（万元） 废气治理（万元） 噪声治理(万元) 固废治理(万元) 绿化及生态(万元) 其 他 ( 万 元 )

新 增 废 水 处 理

设 施 能 力 （ t / d ）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Nm3/h) 年 平 均 工 作 时 ( h / a )

建 设 单 位 邮 政 编 码 联 系 电 话 环 评 单 位

污

染

污 染 物
原有排放量

(1)

本期工程实际

排放浓度

（2）

本期工程允许

排放浓度

（3）

本期工程产生量

（4）

本期工程自身

消减量

（5）

本期工程实际

排放量

（6）

本期工程核定

排放总量

（7）

本期工程“以新

带老”消减量

（8）

全厂实际

排放总量

（9）

全厂核定

排放总量

（10）

区域平衡替

代消减量

（11）

排放增减量

（12）

物 废 水

排 化学需氧量

放 氨 氮

达 石 油 类

标 废 气

与 二 氧 化 硫

总 烟 尘

量 工 业 粉 尘

控 氮 氧 化 物

制 工 业 固 体 废 物

（工业 项 目

建设 相 关

项目 的 其

详填） 它 污

染 物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

2、(12)=(6)-(8)-(11)，(9)=(4)-(5)-(8)-(11)+(1)

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

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立方米；水污染物排放量——吨/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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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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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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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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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个人剂量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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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辐射安全管理相关制度

发文处室：医务处 新增 □ 修订√
新增/修订日期：

2018 年 3 月 3 日

文件名称：辐射安全和防护管理制度及应急预案

广东省人民医院辐射安全和防护管理制度及应急预案

2018 年版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成立广东省人民医院辐射安全和

防护管理小组，对本单位的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的安全和防护工作负责，加强对医院辐

射安全和防护工作的管理，定期对各部门执行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并依法对其造成的放射性危害承担责任。

【辐射安全和防护管理小组】

由主管院领导担任组长，小组成员分别由总务处、医务处、设备管理部门和开展放射诊

疗的科室负责人和主管该项工作的人员组成。

职责：对本单位的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的安全和防护工作负责，定期对各部门执行

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依法对其造成的放射性危害承担责任。各部

门的分工如下：

（一）医务处工作职责

1、负责放射防护的全面协调工作，定期（至少每季度一次）组织检查组督查各放射诊

疗部门，针对防护措施失效和未落实防护措施的科室提出整改意见，并限期整改；

2、负责放射工作人员职业防护知识培训、职业健康体检和个人剂量监测；

3、办理医院《放射诊疗许可证》和《放射工作人员证》；

4、协助药学部办理《放射性药物使用证》。

（二）总务处工作职责

1、放射仪器机房的建筑防护工程改造前期报建手续（设计、评估、申报等）、施工和

防护设施验收；

2、根据放射诊疗科室的需求，按照放射仪器的辐射量设计机房并通过有关部门的验收，

验收后将合格的机房交付科室使用；

3、根据每年的检测结果，对放射仪器机房的辐射防护设施进行维护；

4、负责放射性医疗废物处理；

5、放射源收贮、送贮及台账管理；

6、负责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机房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控效评价、及卫生竣工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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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批文的办理。

（三）设备管理部门工作职责

1、负责每年机房的辐射防护及仪器的检测、环境检测，如发现机房辐射防护存在问题，

需及时通知总务处做好处理；

2、放射防护用品的购置及维护检测；

3、射线装置台账管理；

4、大型放射设备配置许可证的办理。

5、新进、更新放射设备需提前通知总务处做好机房辐射防护装修，以便尽早办理设备

放射诊疗许可相关证件，规范我院放射诊疗活动。

（四）放射诊疗部门工作职责

1、负责本科岗位职责、规范操作制度、质量控制制度的制定和落实；

2、负责本科放射工作人员和病人放射防护措施的落实；手术室、心导管室负责监督管

理手术操作期间的辐射安全。

3、核医学科和综合（介入）肿瘤一科做好放射源及放射性药物的管理；

4、落实病人检查治疗知情同意；

5、及时报告科室人员变动情况和每年人员培训计划；

6、负责本科人员职业防护知识培训、职业健康体检和个人剂量计佩戴的落实。

我院辐射防护工作小组按照以下模式开展工作：

（一）放射防护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医务处，为放射防护委员会常设机构，负责管理医院

放射防护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定期向放射防护委员会主任报告工作。

（二）放射防护工作小组由医务处、总务处、设备管理部门和放射诊疗科室组成，按照

职责分工，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做好各自的分管工作，每半年将该部门的放射性同位素与射

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状况书面报告交医务处。各部门指定联络员参与放射防护检查小组的工

作。

（三）大型综合检查由医务处牵头组织接待，出现辐射应急事件由医务处牵头处理；上

级主管部门的专项检查，由相关的职能处室负责接待，如需其他部门协助，则协助部门应指

定人员参加接待并提前准备好备查资料。

（四）各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制定相关管理制度，做好各自的分管工作，每年 12月 31

日，将该部门的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交医务处，由医务处

汇总后交环保管理部门。

【人员培训制度】

由医务处负责人员培训工作并建立培训档案。各部门在每年 9月 1 日前将本部门需要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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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的人员名单报医务处，由医务处安排参加环保部门及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的辐射安全和

防护知识教育培训，并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不得上岗。

培训对象：辐射安全防护管理人员和放射工作人员。

培训周期：上岗前必须参加培训，以后定期接受复训。

【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放射工作人员应当严格按照国家关于个人剂量监测和健康管理的规定，进行个人剂量监

测和职业健康检查。放射工作人员上岗前必须进行职业健康体检，体检合格才能上岗。上岗

后必须定期参加职业健康体检，两次检查的时间间隔不能超过两年。放射工作人员必须佩带

个人剂量计上岗，每季度按要求更换个人剂量计，保证个人剂量监测数据的连续性，做好个

人辐射剂量的监测。

医务处建立个人剂量档案和职业健康监护档案，对监测结果异常者进行追踪观察，并根

据职业健康体检部门的建议，向人事管理部门提交相关意见，对职业健康检查中发现不宜继

续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应当及时调离放射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对需要复查和医学随访

观察的放射人员，应当及时予以安排。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台账管理】

1、建立和完善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台账管理，对新购进的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

置进行登记，记录设备名称、型号、设备功率、设备编码、使用科室、每年检测情况、大型

设备配置证等，做到固定资产的数量准确，帐目清楚，帐帐相符，帐物相符。

2、贮存、领取、使用、归还放射性同位素时，应当进行登记、检查，做到账物相符。

【辐射安全和防护设施的运行与维护】

1、根据环保部门和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设备管理部门每年定期委托有资质

的检测机构对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的设备性能及防护进行检测。如设备性能达不到要

求，应停机整改，待重新检测合格方能投入使用；如因工作场所防护泄漏，通知总务处维修，

并做好辐射警示，检测合格后才能投入临床使用。

2、在日常使用中，设备维修部门对全院射线装置进行定期维护保养，发现安全隐患的，

应当立即进行整改。如设备性能故障，由设备管理部门通知厂家对机器进行维修，检测合格

后才能投入临床使用。

3、放射性同位素应当单独存放，不得与易燃、易爆、腐蚀性物品等一起存放，并指定

专人负责保管。

4、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需要终止使用的，必须对放射性同位素和放射性废物进行

清理登记，作出妥善处理，不得留有安全隐患。

5、对需停止使用的放射源，按照废旧放射源返回协议规定，将废旧放射源交回生产单

位或者返回原出口方。确实无法交回生产单位或者返回原出口方的，送交有相应资质的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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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废物集中贮存单位贮存。

【放射性同位素、放射源和放射设备场所管理】

使用、贮存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场所，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明显的放射性

标志，其入口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安全和防护标准的要求，设置安全和防护设施以及必要的

防护安全联锁、报警装置或者工作信号。射线装置使用场所，应当具有防止误操作、防止工

作人员和公众受到意外照射的安全措施。

放射性同位素的包装容器、含放射性同位素的设备和射线装置，应当设置明显的放射性

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放射源上能够设置放射性标识的，应当一并设置。运输放射性同位素

和含放射源的射线装置的工具，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置明显的放射性标志或者显示危险

信号。

对放射性同位素贮存场所应当采取防火、防水、防盗、防丢失、防破坏、防射线泄漏的

安全措施。

对放射源还应当根据其潜在危害的大小，建立相应的多层防护和安全措施，并对可移动

的放射源定期进行盘存，确保其处于指定位置，具有可靠的安全保障。

在室外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应当按照国家安全和防护标准的要求划出安全

防护区域，设置明显的放射性标志，必要时设专人警戒。

按照国家环境监测规范，设备管理部门每年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对所有放射场所进行辐射

监测。

【职业性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管理规定】

为提高我院放射卫生防护管理水平，对放射工作人员的健康和防护评价提供剂量依据，

依据《广东省职业性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管理规定》及《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制定

我院职业性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管理规定。

一、各放射诊疗科室设立一位联络员，负责每季度回收并到预防保健科领取新的个人剂

量计。预防保健科专职人员负责回收和派发的登记。

二、监测周期

1、每 3 个月为一个监测周期，一年分四期（1-3月、4-6月、7-9 月、10-12月）；

2、个人剂量计收发日期：每季度新剂量计寄到后的三周内完成。若期限内科室仍未交

回上一季度的剂量计，科室应自行送到职防院，邮寄费自付。

三、个人剂量计佩戴要求

1、对比较均匀的辐射场所，当辐射主要来自前方时，剂量计一般佩戴在左胸前；当辐

射主要来自人体背面时，剂量计应佩带在背部中间；

2、对于工作中穿戴铅围裙的场合（如医院放射科），通常应籍佩带在围裙里面躯干上

的剂量计估算工作人员的实际有效剂量。当受照剂量可能相当大时（如介入放射学操作），



86

则还需在围裙外面衣领上另外佩戴一个剂量计，以估算人体未被屏蔽部分的剂量；

3、只有当受照剂量很小且个人监测仅是为了获得剂量上限估计值时，剂量计才可佩戴

在围裙外面胸前位置；

4、个人剂量计在非工作期间应避免受到任何人工辐射的照射，最好统一保管。

5、对照剂量计（本底）由预防保健科保管在无人工辐射源照射的地方。

四、新增放射工作人员：各科室新增放射工作人员应及时写申请到预防保健科备案。申

请要写明新增人员名单，开始从事放射工作的日期，并由科主任签名确认。

五、收费标准：个人剂量计使用、检测费及报告评价和邮寄费由医院统一给付；剂量章

损坏或丢失按 100元/个赔偿，半年不交回视为丢失，此笔费用由佩戴医生给付，每年年初统

计后在各丢失剂量计医生的工资里扣除。

六、监测数据反馈：每季监测评估报告会寄到预防保健科，各佩章医生可致电预防保健

科（内线：20989）查询自己的监测数据。

七、若有监测数据异常的情况，预防保健科应做好个案调查；监测数据异常的放射工作人

员须填写调查表，并签名确认。

八、如个人计量计监测值超过管理目标值，将根据调查结果和实际情况调整该人员的工作

岗位。

【质量控制方案】

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进行放射诊疗的科室，应当依据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有关

规定和国家标准，制定与本单位从事的诊疗项目相适应的质量保证方案，遵守质量保证监测

规范，按照医疗照射正当化和辐射防护最优化的原则，避免一切不必要的照射，并事先告知

患者和受检者辐射对健康的潜在影响。

放射诊疗科室负责落实质量控制方案，医务处定期监督检查。

1、放射工作人员要增强辐射防护意识和责任性，在放射诊疗工作中应当遵守医疗照射

正当化和辐射防护最优化的原则。科室定期组织对诊疗场所、设备和人员进行辐射防护检查。

2、放射诊疗科室各检查治疗室、控制室的辐射防护必须达到国家要求；诊疗场所必须

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和工作指示灯，并配备工作人员和受检者防护用品。

3.在辐射检查前应事先告知受检者辐射对健康的影响，在登记室、X 线检查室设置告示

牌。对育龄妇女腹部或骨盆进行 X 线检查前，应问明是否怀孕；非特殊需要，对受孕后 8

周至 15周的育龄妇女，不得进行下腹部辐射影像检查。在辐射检查中对临近照射野的敏感

器官和组织进行屏蔽防护；在不影响诊断的前提下，摄片、透视、介入治疗等尽可能采用高

电压、低电流和小光圈。

4.操作人员在辐射检查前应关闭检查室门窗，无关人员不得进入检查室；确实因病情需

要，必须陪同检查者，应给予必要的防护用品，陪同人员应尽量远离 X线球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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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放射诊疗科室在每年 1月 1 日前，将上一年度工作情况汇总，书面报告医院辐射安全

和防护管理小组。

【辐射事故应急处理预案】

一、编制目的

为加强我院对辐射事故的处理能力，做到有效预防、及时控制，最大程度消除辐射事故

所致的危害。规范医院射线装置的安全监测和控制等管理工作，保障放射工作人员、受检者

以及装置周围人员的健康安全，保护环境避免辐射污染，特制定本应急预案。

二、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城市放射性废物管理办法》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

三、应急状态和适应范围

本预案仅适用于放射科、放疗科、介入治疗科、介入导管室、核医学科、口腔科、

内镜室、手术室等放射诊疗科室在防护与诊疗过程中发生的医学应急状态和事件。

四、工作原则

遵循“常备不懈，积极兼容，统一指挥，大力协同，保护公众，保护环境”的国家

核应急工作方针，指导科室采取正确的辐射防护措施，并提供必要的医学应急保障，向

公众提供医学心理咨询，防止或减轻核事故与辐射事故对公众的不良社会心理效应与后

果；开展事故状态下人员受照剂量监测和辐射危害评价。

五、成立辐射事故应急处理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和现场应急处理机构。

（一）辐射安全和防护管理小组

由主管院领导担任组长，小组成员分别由总务处、医务处、设备管理部门和开展放射诊

疗的科室负责人和主管该项工作的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监督检查辐射安全防护工作，防止辐射事故的发生；针对防护措施失效和未

落实防护措施的科室提出整改意见。医务处负责辐射防护的全面协调工作，总务处负责放射

仪器机房的建筑防护工程改造前期报建手续（设计、评估、申报等）、施工和防护设施验收，

以及放射防护用品的购置、放射设备的维护、放射设备的性能和防护的检测，放射诊疗部门

负责工作人员和患者辐射防护措施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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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辐射事故应急处理工作领导小组

由主管院领导担任组长，小组成员分别由总务处、医务处、设备管理部门和开展放射诊

疗的科室负责人和主管该项工作的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对已发生辐射事故的现场进行组织协调，安排救助；负责向上级行政主管部

门报告辐射事故发生和应急救援情况；负责恢复正常秩序，稳定受照人员情绪等方面的工作。

（三）现场应急处理指挥中心

由医务处处长担任总指挥，小组成员分别由总务处、医务处、设备管理部门和开展放射

诊疗的科室负责人组成。

主要职责：

1、负责组织应急准备工作，调度人员、设备、物资等，指挥其他各应急小组迅速赶赴

现场，开展工作；

2、对辐射事故的现场进行组织协调、安排救助，指挥辐射事故应急救援行动；

3、负责向上级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辐射污染事件应急救援情况；

4、恢复我院正常秩序。

（四）现场处置组

由放射诊疗科室负责人担任组长，小组成员由放射诊疗科室工作人员组成。

主要职责：

1、接到辐射事故发生的报告后，立即赶赴现场，首先采取措施保护工作人员和公众的

生命安全，保护环境不受污染，最大限度控制事态发展；

2、现场控制：切断射线装置的电源，除了工作人员外，禁止其他人员进出辐射污染区；

3、现场保护：配合环保部门、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和公安部门进行现场调查；

4、迅速、正确判断事件性质，将事故情况报告应急指挥中心；

5、解除隔离：现场调查结束，查明原因，工作场所没有辐射污染，解除隔离。

（五）医疗救护组：

组长：急诊科主任

成员：急诊科、外科的医生护士各一名

主要职责：

1、接到指挥中心命令后，迅速赶赴现场；

2、对受照的人员进行现场急救，并根据现场情况向指挥中心报告人员损伤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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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把受照的人员转到指定医院治疗；

4、观察病人：对超剂量辐射照射的病人，应定期进行体检。

5、心理专科医生对受照人员进行专业心理干预，稳定其情绪。

（六）后勤保障组：

组长：总务处处长

成员：设备科科长、总务科科长、膳食科科长、车队队长

主要职责：

1、接到指挥中心命令后，立即启动应急人员和设施，保证应急物资的供应；

2、保证水、电供应、交通运输；

3、保证食物用餐。

六、监测和预警

（一）射线装置工作场所每年接受有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资格机构的防护性能检测，发现

问题，立即给予整改；

（二）放射工作人员按要求进行个人剂量检测；

（三）放射设备每年进行性能状态和防护性能检测；

（四）严格按规范开展放射诊疗工作。

（五）辐射安全管理人员负责监督落实。

七、上报程序

发现问题时，应首先报告科室负责人，由科室负责人按照事故的性质和轻重逐级上

报，程序可参照国家《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第449号）

规定，在2小时内填写《辐射事故初始报告表》，向当地环境保护部门、公安部门和当

地卫生行政部门报告。

八、事故的启动与终止

射线装置工作场所的防护性能检测发现有辐射泄漏；放射诊疗工作人员个人剂量计

辐射暴露超过正常范围；辐射装置年检不合格；出现射线装置故障或其他原因使受检者

暴露照射超剂量。因射线装置失控导致辐射病、器官损伤、人员死亡等，应启动应急预

案。应急控制措施包括在射线控制区进出口及其他适当位置，设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和

工作指示灯。一旦有应急事故发生，工作人员应首先关闭射线源，保证患者立即脱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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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射线，并进行下一步的处理，同时保护自己，减少伤害。工作人员应按照上级要求佩

戴剂量监测计。

现场调查结束，查明原因，工作场所没有辐射污染，解除隔离，由辐射事故应急处

理工作领导小组宣布应急终止。

九、善后处理

（一）查找事故原因，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对现场进行勘查以及环保安全技术处理、检测

等工作，查找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调查处理。将事故处理结果及时报上级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

（二）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或修改防范措施，加强日常环境安全管理，杜绝类似事故发

生。

（三）由有资质的机构对有可能受到超剂量照射的人员进行全身受照剂量估算，并据此

结合患者的其它临床症状、体征检查结果，进行辐射病的诊断、治疗和长期医学跟踪观

察。

十、制定相关制度，保障应急预案的贯彻执行

（一）制定放射诊疗的相关管理规定和工作制度，规范我院辐射防护工作。

（二）放射设备要定期接受有资质机构的检测，确保在正常状态下工作。

（三）加强对放射人员管理，定期接受培训和健康体检，佩戴个人剂量计上岗。

（四）放射诊疗科室定期进行应急演练，落实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

十一、应急联系电话：

广东省人民医院

上班时间：83804669；83827812-20989

下班时间：行政总值班：83840614；83827812-21088

环保部门：12369

卫生部门：020-89101280

各小组成员名单及24小时联系电话定期在医院OA公告栏公布。

【岗位职责和操作规范】

由各放射诊疗科室负责制定并交医务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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